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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原住民族學生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4 條及原住民族教育法暨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

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建構校際垂直合作機制，創新課程，促進學生適性有效的學習，提

升原住民族學生基礎學科學習成效，以及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建立教師專業支持體系，增進教師原住民族教育專業知能，發展原

住民特色課程。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四、實施對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原住民學生數達學校學生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之高級中等學校。 

五、辦理期程：自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六、辦理方式： 

（一）申辦學校應規劃相關課程，讓學生參加下列相關競賽至少一項，如: 

群科專題製作、分區科展或各項全國科學相關競賽等。 

（二）申辦學校得依原住民族學生特性與學習需求，由申辦學校與攜手協

助之大專校院進行評估後，共同規劃符合學生需求之精進項目，其

項目主要為語文及數理基礎學科之課程教學輔導（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學習活動）、專題實驗(習)輔導及提供課輔志工與多元學

習活動之協助。 

（三）申辦學校得考量學校自有特色及需協助項目，由申辦學校與攜手協

助之大專校院進行評估後，共同規劃符合學校特色之精進項目，其

項目主要為原住民文化多元學習之課程發展、適性學習輔導、教師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專業發展。 

七、申請程序： 

（一）計畫擬定 

1. 申辦學校考量區域位置衡平性、教育資源現況、原住民族學生特殊需求等，與大

專校院攜手合作，雙方共同研擬「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推動原住民族學生教

學輔導精進計畫」（以下簡稱計畫書）。 

2. 計畫書內容要項包括計畫重點項目、具體策略、預期效益及經費概算表等，並檢

附雙方合作計畫研商會議紀錄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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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申請 

申辦時程由本署另案函知。

八、經費補助基準： 

每校計畫補助以每學年度伍拾萬元為原則。

九、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申辦學校經審查核定為受補助學校者，應依年度核定經費額度及審

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報本署核撥經費。 

（二）各主管機關應依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 

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計畫型補助款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財力分級表編列相對配合款。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 

一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百分之十八；第二級者，相對配合 

款比率最低為百分之十六；第三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百分 

之十四；第四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百分之十二；第五級者， 

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百分之十。 

（三）本案經費應專款專用，本案核定期程為學年度，並分2期撥付，2期

各撥付 50%，經費可於核定期程內支應，並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

滿後 2 個月內辦理成果函報本署核結。 

（四）計畫執行後如需變更計畫內容或新增經費項目者，應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報本署核定後辦理。 

（五）執行各項計畫經費之支出及核銷，如有不實，應追繳其補助款，並

依相關規定懲處。 

十、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署補助經費辦理。

十一、督導考核： 

本署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計畫之情形，得進行督導考核及計畫執行成

效評估，作為受補助學校持續經費補助或中止補助之依據，不定期派員

赴學校辦理實地訪視，以深入瞭解各校執行情況及困難，並檢討策進未

來辦理方式。 

十二、預期效益： 

（一）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基礎學科能力。 

（二）促進教師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專業發展，營造學校特色。 

十三、獎勵： 

（一）辦理及推動有功人員予以獎勵。



 

（二）申辦學校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得依權責自行從優辦理敘獎以資鼓勵

校內相關人員。 

十四、為使本項經費有效運用，不得與現行推動之相關計畫重複申請。 

十五、其他未盡事宜請依「109 學年度原住民族學生教學輔導精進計畫申請

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附錄一：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原住民族學生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附錄二：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原住民族學生

計畫(參考格式)。



 

附錄一：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原住民族學生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實施係藉由大專校院的協助，強化原住民族學生基礎學科能力及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目標。 

二、申辦學校宜與攜手合作之大專校院協調培訓課輔志工，擴大受惠學生人數。

三、本計畫之審查原則如下： 

(一) 完整性：計畫內容符合本計畫辦理主軸。 

(二) 可行性：計畫之行動策略具體可行，經費編列合理。 

(三) 效益性：計畫深具效益（包括大專校院協助申辦學校提升教學輔

導成效之廣度與深度）、並建立成效指標及管考機制。 

四、審查方式： 

(一) 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成立審查會，聘請相關人員

進行審查。 

(二) 審查程序採線上輔以書面審查及面談方式進行，申辦學校應現場

說明及備詢，審查通過者由本署另案函知。 

五、經費編列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及下列規定編列： 

(一) 經常門： 

1. 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另得 

編列設備維護費、研究(習)材料費、租車費及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之物品費等，其物品費不得超過經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 

2. 材料費以參與計畫之學生人次實際使用編列。 

3. 膳宿費:參加對象為機關（構）人員者，每人每日膳費新臺幣  

（以下同）二百五十元，午、晚餐每餐單價須於八十元範圍內供 

應，辦理期程第一天(包括一日活動)不提供早餐，其一日膳費以 

二百元為基準編列；住宿費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二)資本門：與計畫相關之各項圖儀設備，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機械與設備（包括電腦軟體設備費）及什項



 

設備。資本門經費編列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二十。 

(三) 各計畫用途項目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編列，且項目名稱以與基準表一致為原則。 

(四) 原住民族學生參與其他相關計畫之活動，若活動性質符合本計畫

之發展方向與目標，得編列經費予以補助，惟其經費不得超過經

常門總經費之百分之十。 

(五) 經費編列不得編列人事費、加班費、行政管理費、學校一般性經

常設備、獎金、獎品、門票、報名費及教師校外觀摩參訪活動費

用等。文具用品、紙張、錄音帶、電腦資訊耗材、碳粉、資料夾、

郵資、誤餐費等均屬雜支項目，不得於業務費編列。雜支可支應

之事務費用(請參閱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雜支之定義)。雜支以計畫總額 10% 內為原則。 

六、 大專校院教師至學校授課，其鐘點費比照大專校院授課鐘點標準；其在校

外授課時數，應受原服務學校相關規定之限制。公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

點費，日間部每小時教授955元、副教授820元、助理教授760元、講師695元、

夜間部教授995元、副教授850元、助理教授800元、講師740元。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兼（代）課教師鐘點費每節400元，國民中學每節360元，國民小學

每節320元。講座費用另依行政院《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講座鐘點費

之外聘專家學者2000元、有 

隸屬之外聘人員1500元、內聘人員1000元。 

七、 經費科目名稱須符合相關規定，不宜自編自創(請參閱「教育部補(捐)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 

八、 得編列專家學者及大專校院教師到校專業諮詢的諮詢費及差旅費等相關費

用。 

九、 原提報計畫(審查版)內未編列經費之品名項目，不得自行於後續版本(核定



 

版)擅自增加。原提報計畫內已編列經費之品名項目，除依審查建議調整 

外，不得自行減少數量。 

十、 計畫執行過程中，如因實際需要，須調整經費支用項目者，請依據「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十一、印刷費、材料費、物品費、保險費須明列數量及單價，不可以一批或一式

表示。 

十二、教師帶領學生至校外參訪，其代課費不宜於本計畫編列。 

十三、各【經費項目】之說明欄，宜以說明文字補註，以利核銷，例如: 

 

(一) 短程車資:「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單價編列上限為

250 元。 

(二) 研習所需材料，以[材料費]編列，並須註明材料名稱。

(三) 審查費:於說明欄敘明屬按件計酬或按字計酬。 

(四) 工讀(作)費:學校編列工讀(作)費，須加註[非軍公教人員支領]。

(五) 補助原住民學生假日(非上課期間)接受課程之交通費。 

(六) 補助教師假日(非上課期間)授課鐘點費。

(七) 補助課輔志工協助期間之交通費。 

十四、編列經費時，請注意該項目支給規定(請參閱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



  

附錄二： □審查版 □核定版 

計畫書撰寫格式說明 
 

編號：○○(請勿填寫)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校院 

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原住民族學生計畫書 

(參考格式) 
 

 

 

 

 

 

 

 

 

申辦學校：○○○學校(高中高職全銜) 

合作學校：○○○學校(大專校院全銜) 

 

 

 

 

 

 

 

 

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 

簽註意見 

 

 

承 辦 人 

簽    章 

 

 

電話： 

單位主管 

簽    章 

 

備註 請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列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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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合作前置會議紀錄《範例》 

○○○○與○○○○合作前置會議紀錄 
 

時間： 

地點： 

主席： 記錄：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第一次會議或非連續性會議則免)。 

參、提案討論： 

案由：○○○○○○○○○○○○○○○○○○○○○○○○，提請討

論。 

說明：

決議： 

肆、主席結論： 

伍、臨時動議： 

陸 、 散 會 。



  

伍、合作同意書《範例》 
 

□□□□□□□( 大專校院系( 院) 全銜)  合作同意書 
□□□□□□□ ( 高 中 高 職 全 銜 )  

 

□□□□(大專校院全銜)與□□□□(高中高職全銜)（以下簡稱兩校）

為有效運用兩校資源，落實高中職學校特色發展，結合兩校之師資、課程

和設備等資源，精進高中職原住民族學生教學輔導，兩校特建立合作結盟

與教育夥伴關係，進行資源整合與共享，並就以下列內容進行合作。 

1. 精進教學：擴增師資交流管道，提升原住民族學生教學輔導成效、擴增文化

傳承利基，強化多元學習管道。 

2.  課程開發：建立課程研發環境，落實特色課程開發。 

3.  設備支援：提供設備共享機制，深化創新研發能量。 

4.  研發指導：開發專題研究項目，拓展原住民族創新特色產出。 

5. 志工人力：支援課輔志工協助，增進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表現。前項合作

內容細節及本意願書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學校負責單位主管

協商後另定之。 
 

本合作同意書乙式二份，經兩校代表簽署後生效。條文之修正或合作 

協議之終止，締約之任一方得於每學年開學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他方以修 

正或終止本同書。 

 
 

□□□□(大專校院系(院)全銜)  □□□□(高中高職全銜) 

日 期  日 期 
 

註:合作學校得視實際合作項目，調整意願書內容



  

填表說明 
 

1. 封面：本表格中，『辦理主軸項目』、『大專校院協助項目』請選填相關項

目名稱即可，其餘非相關項目可以自行去除。 

2. 辦理主軸項目一覽表中，『辦理主軸項目』、『大專校院協助高中高職

項目』、『大專校院提供之資源項目』請選填相關項目名稱即可，其餘非相

關項目可以自行去除。 

3. 為使計畫容易聚焦且降低各校工作量，本計畫中所述及之『課程發展』

請以教材、教案發展為重點。 

4. 辦理主軸項目一覽表中，不同 A 與 B 組合可形成不同計畫型態；和

多所大專校院合作但 A 與 B 組合若仍相同，則視同相同之計畫型態，請併

入同一計畫內彙整申請。C 項為大專校院提供之資源，每一主軸項目可選擇

一項或多項由一所以上之大專校院所提供的資源。 

5. 子計畫工作內容，請依據實際規劃辦理內容填入，『辦理主軸項目』、『大

專校院協助高中高職項目』、『大專校院提供之資源項目』請以勾選方式填

入。具體執行策略請以條列方式撰寫，並宜詳細陳述：辦理方式與辦理時

程，以供審查委員了解申辦學校的實際執行內涵。 

6. 質化指標，請參酌本計畫的主要目的為： 

(1)建構垂直校際合作聯盟機制，課程創新引導學生適性有效學習，精進

原住民族學生基礎學科及提升學生問題解決之能力。 

(2)建立教師專業支持體系，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依實際規劃所衍生的質

化成效條列撰寫，以整體性計畫可以達成之指標敘述，不用區分子計畫

別。 

7. 量化指標，請依子計畫別依序撰寫。並請明確依據計畫可達成之成效，

訂定量化成效，例如：參與計畫學生數學學習成績，前後測結果提升 OO

分、編定 OO 單元輔助教材等。 

8. 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